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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路買賣寵物，是否違法？（下）——野⽣動物篇

⽂:余⻘慧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環境‧衛⽣  ‧ 2022-11-18

案例

C先⽣將⾃⼰繁殖的鸚鵡在社群網站上「交流」，Ｃ的⾏為是否違法？

本⽂

圖1 我可以飼養、販賣野⽣動物嗎？
資料來源：余⻘慧 / 繪圖：Yen

⼀、野⽣動物飼養、繁殖和買賣的規定（⾒圖1）

（⼀）可以飼養、繁殖或買賣野⽣動物嗎？

除了⽝、貓等常⾒的寵物以外[1]，如果要飼養、繁殖或買賣野⽣動物[2]，則要看野⽣動物保育法。依野⽣動

http://www.legis-pedia.com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member/1085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environment-hygiene


物保育法（以下簡稱「野保法」）第4條[3]，野⽣動物可分為保育類[4]和⼀般類。依同法第16條第1項[5]，保
育類野⽣動物除另有規定外，不得買賣、飼養、繁殖；以及同法第55條[6]：「適⽤本法規定之⼈⼯飼養、繁
殖之野⽣動物，須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。」
因此，能否飼養、繁殖，甚⾄買賣野⽣動物？除了辨明野⽣動物的種類是⼀般類或保育類以外，還要區分該野
⽣動物究竟是野外⾃然環境⽣存還是⼈⼯飼養繁殖出來的，可分成以下4類：

1. 在野外⾃然環境⽣存的保育類野⽣動物

如果在野外⾃然環境發現野⽣動物請不要⼲涉，如果發現牠有受傷等需要協助的情形，應該儘速通報主管機
關、警察局、消防隊或動物收容中⼼處理，不可以⾃⼰撿回家飼養，剝奪牠在野外活動的⾃由，否則就可能會
違反野保法第16條及第18條第1項[7]。實務上多數⾒解認為即使只是徒⼿捕捉或撿拾也算獵捕，會被科處6⽉
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（下同）2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⾦[8]。其次，雖然不是⾃⼰捕捉，
也不是經由買賣取得（可能是別⼈送的，或幫別⼈飼養），但飼養這類保育類野⽣動物，還是可能構成對牠的
騷擾，會被科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科或併科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⾦[9]；即使未達到騷擾的程度，
如果沒有向主管機關登記就飼養，也會被科處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[10]。

如果未經主管機關同意買賣保育類野⽣動物，則是違反第35條第1項[11]規定，可能被處6⽉以上5年以下有期
徒刑，並且可以併科30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⾦[12]。所以⼀般⼈不能飼養、繁殖和販賣野外⾃然環境⽣存
的保育類野⽣動物。

2. ⼈⼯飼養繁殖出來的保育類野⽣動物

⼜可分以下2種：

（1）依野保法第55條指定公告的保育類物種

經指定公告的物種，除了已經依照野保法第31條[13]向主管機關登記備查，得繼續飼養以外，⼀般⺠眾不可以
飼養；⾮基於教育或學術研究⽬的，並經主管機關同意，也不得再⾏繁殖。

依同法第24條第2項規定除學術研究機構、⼤專校院、公⽴或政府⽴案之私⽴動物園供教育、學術研究之⽤
外，⼀般⺠眾不得進出⼝[14]；在公開場所陳列展⽰或買賣也需要依同法第35條第1項[15]規定申請主管機關
同意。所以這類保育類野⽣動物，雖然是⼈⼯繁殖出來的，仍然受到野保法的保護與規範，必須先申請許可並
有合法營業登記之繁殖場才能從事⼈⼯飼養、繁殖及進出⼝、買賣等[16]。

（2）其他不在野保法第55條公告範圍中的保育類野⽣動物

如果有合法的取得來源與證明，例如國外或國內⼈⼯繁殖出來的後代，⼀般⼈也可以飼養、繁殖和買賣。

3. 在野外⾃然環境⽣存的⼀般類野⽣動物



雖是⼀般類的野⽣動物，但依野保法第17條第1項[17]規定，哺乳類、⿃類、爬蟲類、兩棲類都是不能任意獵
捕的，如在野外拾獲，應交給主管機關、警察局、消防隊或動物收容中⼼處理，否則會被依照同法第49條第1

項第1款規定處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的罰鍰[18]。但因為⽬前野保法第36條只針對以營利為⽬的、沒有申請
許可取得合法營業登記，就從事飼養、繁殖和買賣野⽣動物的⼈加以處罰，所以⼀般⼈如果因為購買或受贈⽽
取得⼀般類野⽣動物，出於觀賞、收藏的⽬的，⽽去飼養和繁殖，則沒有處罰規定，雖然野保法並不⿎勵這樣
的⾏為，但管理上卻可能出現法律漏洞。

4. ⼈⼯飼養繁殖出來的⼀般類野⽣動物

如果是透過合法管道取得，例如從國外合法輸⼊或是國內外合法養殖場繁殖等，⼀般⺠眾都可以飼養和繁殖。

簡單來說，野保法主要規範野外⾃然環境⽣存的野⽣動物，所以不管是⼀般類或保育類都適⽤；⾄於⼈⼯飼養
繁殖的野⽣動物，只有屬於第55條公告的保育類野⽣動物才納⼊野保法的保護與規範，原則上不能⼈⼯飼養
和繁殖。

另外應注意的是，即使是可以⼈⼯飼養和繁殖的野⽣動物，仍應遵循其他法規範的管制，例如保育類或具危險
性野⽣動物飼養繁殖管理辦法[19]以及動物保護法第5條第2項[20]規定飼主管領動物的⽅式與環境等，⽽且⾮
經主管機關的同意，不得釋放[21]。

（⼆）案例中C先⽣的⾏為是否違法？

案例裡⾯C先⽣的鸚鵡雖然是⾃⼰繁殖⽽⾮野外捕抓，但因為鸚鵡的種類繁多，所以不能⼀概⽽論。舉例來
說，同樣是⾦剛鸚鵡，如果C先⽣的是⼤綠⾦剛鸚鵡，因為牠是屬於野保法第55條公告的種類，是不可以私⼈
繁殖和買賣的，否則就違反了同法第36條第1項，主管機關可以依據第49條第1項第6款科處C先⽣6萬元以上
30萬元以下罰鍰；但是如果C先⽣的是藍⿈⾦剛鸚鵡或綠翅⾦剛鸚鵡（市⾯上⽐較常⾒的⾦剛鸚鵡），雖然牠
們也是保育類野⽣動物，但不屬於野保法第55條公告的種類，⼀般⼈飼養、繁殖和買賣這些經⼈⼯飼養繁殖
出來的後代，就沒有野保法的限制了。C先⽣在網路上稱「交流」，但實質上是「出售」的話，有前述規定的
限制。建議買賣前應先加以查證確認，以免觸法。

⼆、結論

（⼀）野⽣動物的飼養、繁殖和買賣依其分類有不同規定

總結來說，野外⾃然環境⽣存的野⽣動物⼀律不准⼈⼯飼養繁殖，野保法第55條指定公告的保育類野⽣動
物，其繁殖、買賣必須申請許可，並領得營業證照之業者⽅得為之（實體店⾯應懸掛許可證，網路販售則應公
告許可證號[22]），⼀般⺠眾⾃⾏買賣是違法的；其他⼈⼯飼養繁殖出來，⽽⾮野保法第55條的保育類及⼀般
類哺乳類、⿃類、⿂類、兩棲類、爬蟲類等脊椎動物，則沒有野保法的限制。

（⼆）應注意網路平台的會員條款是否禁⽌買賣寵物



⾄於有些拍賣網站、社群網站通常不區分寵物種類，⼀律禁⽌寵物（活體）在平台上販售買賣[23]，除了可以
避免平台⾃⾝對於是否違法的認定不易以外，加上活體買賣如果並⾮當⾯交易本來就⽐較容易發⽣爭議的緣
故。拍賣網站、社群網站制定的會員條款既然屬於其與利⽤⼈間的私法契約，如不遵守，可能遭到拍賣網站下
架或社群網站除名的不利益，應由利⽤⼈⾃⾏衡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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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保育類或具危險性野⽣動物飼養繁殖管理辦法。[19]

   動物保護法第5條第2項：「飼主對於其管領之動物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⼀、提供適當、乾淨且無害之⾷物及⼆⼗四⼩時充⾜、乾淨之飲⽔。
⼆、提供安全、乾淨、通⾵、排⽔、適當及適量之遮蔽、照明與溫度之⽣活環境。

[20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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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提供法定動物傳染病之必要防治。
四、避免其遭受騷擾、虐待或傷害。
五、以籠⼦飼養寵物者，其籠內空間應⾜供寵物充分伸展，並應提供充分之籠外活動時間。
六、以繩或鍊圈束寵物者，其繩或鍊應⻑於寵物⾝形且⾜供寵物充分伸展、活動，使⽤安全、舒適、透氣
且保持適當鬆緊度之項圈，並應適時提供充分之戶外活動時間。
七、不得以汽、機⾞牽引寵物。
⼋、有發⽣危害之虞時，應將寵物移置安全處，並給予逃⽣之機會。
九、不得⻑時間將寵物留置密閉空間內，並應開啟對流孔洞供其呼吸。
⼗、提供其他妥善之照顧。
⼗⼀、除絕育外，不得對寵物施以⾮必要或不具醫療⽬的之⼿術。」

   野⽣動物保育法第32條第1項：「野⽣動物經飼養者，⾮經主管機關之同意，不得釋放。」[21]

   營利性野⽣動物飼養繁殖買賣加⼯管理辦法第8條：「營利性野⽣動物飼養、繁殖、買賣或加⼯者，應將
許可證懸掛於營業場所內明顯處。於電⼦、平⾯、電信網路及其他媒體進⾏廣告⾏銷宣傳時，應標⽰其許
可字號。」

[22]

   例如yahoo拍賣、蝦⽪購物、露天拍賣、臉書等均禁⽌販賣活體動物。[2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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